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19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

10

时整在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议案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通过

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9

人

,

实际现场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

9

人。公

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阮鸿献先生主持。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的核查意见》

,

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

1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4

、《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5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

;

6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

7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20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

9

时整在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议案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通

过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

3

人

,

实际现场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

3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陆凤光女士主持。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有关议案并做出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

1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21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更好地专注于主营业务

,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

司”

)

拟将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昆明生达”

)40%

股权以

1200

万元价格转让给云南红云

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红云健康”

)

。

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红云健康

,

红云健康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

刘琼女士与阮

鸿献先生为夫妻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红云健

康为公司关联企业

,

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阮鸿献先生、刘琼女士回避表决。

2015

年

1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

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7

名非关联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同时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此项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阮鸿献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

年

12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

8

号省委综合楼

经营范围

:

健康管理、医学咨询服务

;

保健、健身运动、皮肤护理、营养膳食、心理健康及康复的咨询、培

训

;

医疗技术开发

;

桑拿、客房、足浴服务

;

项目管理、房屋租赁。

经营期限

:

至

2048

年

12

月

21

日

股权结构

:

云南云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100%

。

2.

经营情况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１０

，

１９１．０５ ２

，

１５３

，

８８６．６９

净资产

１

，

０２１

，

０２３．６７ １

，

０２１

，

３１８．０５

净利润

－５８

，

１１２．５７ －１６

，

３０２．４０

3.

关联关系

:

红云健康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

其股东为云南云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云鸿地产”

),

云鸿地产的股东为阮鸿献先生、阮圣翔女士

,

分别持股

99.22%

、

0.78%

。

4.

关联交易情况

:

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与红云健康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14.39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昆明生达

40%

股权

,

交易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

1.

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阮鸿献

注册资本

:659.8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4

年

9

月

5

日

注册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604

号

经营期限

:

至

2034

年

9

月

4

日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自产的中西成药品、植物药品及其它药品

(

国家政策性规定禁止外商投资的产品除

外

)

。生产、销售自产的系列小食品

(

川贝枇杷糖、枇杷糖、茶糖含片

);

农副产品

(

土特产

)

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

口

;

药品、保健品的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

云南红云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60%,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

。

财务指标

: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对昆明生达进

行审计

,

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

2015

】云

-1248

号《审计报告》

,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０

，

１２７

，

９８２．３５ ２５

，

５７９

，

４７０．４０

负债总额

２０

，

３２８

，

８８４．０５ １５

，

７５２

，

５６０．９５

归属于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９

，

７９９

，

０９８．３０ ９

，

８２６

，

９０９．４５

营业收入

１２

，

０３９

，

３４６．７４ １０

，

０２３

，

１１４．０８

营业利润

１

，

７６５

，

８０４．７５ ３３

，

３００．４０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５４

，

８９８．２６ ２７

，

８１１．１５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１

，

２５４

，

８９８．２６ ２７

，

８１１．１５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昆明生达进行评估

,

并出具北京

亚超评报字【

2015

】

A174

号《评估报告》

,

生达制药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如下

:

生达制药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持续经营的前提下

,

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生达制药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854.06

万元

,

变动值

1,871.37

万元

,

变动率

190.43%

。

2.

相关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3.

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4.

交易标的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

不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且公司不存在为昆明生达提供担

保、委托理财以及昆明生达占用公司资金方面等的情况。

5.

存货情况

单位

:

元

存货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３

，

６６５

，

１４５．８４ ３

，

６６５

，

１４５．８４ １０

，

８１３

，

５１７．２５ １０

，

８１３

，

５１７．２５

在产品

８０９

，

６４０．９７ ８０９

，

６４０．９７ ９０６

，

４１９．０５ ９０６

，

４１９．０５

产成品

１４

，

８７２

，

５４０．８６ １４

，

８７２

，

５４０．８６ ８

，

４０８

，

０３８．４３ ８０９

，

６７３．０２ ７

，

５９８

，

３６５．４１

合计

１９

，

３４７

，

０２７．６７ １９

，

３４７

，

０２７．６７ ２０

，

１２７

，

９７４．７３ ８０９

，

６７３．０２ １９

，

３１８

，

３０１．７１

6

、交易标的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影响较小

,

与公司交易金额不足公司营业收入的

0.5%,

归属公司利润

不足公司利润的

0.5%

。

7

、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

,

资金为红云健康自筹资金。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拟签订的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

公司与红云健康协商

,

一致同意公司将所持有昆明生达

40%

的股权作价人

民币

1200

万元转让给红云健康。

在股权转让之前及之后

,

目标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合法债权和债务均由目标公司享有和承担。股权进行

上述转让后

,

甲方承认原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的合同

,

愿意履行并承担转让方在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中

的一切合法权利、债权、债务及责任。目标公司交割后

,

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甲方

承担。股权转让后

,

原公司的员工的安置、补偿由甲方承担。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资产主要为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度较小的资产

,

对该部分资产进行剥离和处置

,

有利于公司

更好地专注于主营业务。同时

,

此次资产出售有利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

,

提高资产质量

,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

坚

定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

,

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好地发展。

根据红云健康的财务情况及资信情况

,

其具有良好的支付能力

,

公司能及时收回该等款项。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公

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审议此项关联

交易时

,

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认为该项关联交易

,

定价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利益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

有利于公

司未来更好地发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出售

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

七、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经核查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独立

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

1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4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

5

、《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6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昆明生达制药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

;

7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122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之一刘琼女士的通知

,

刘琼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106

万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22%,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2017

年

11

月

16

日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上述质押已在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刘琼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4,782.4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7%

。其中

,

本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6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刘琼女士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12

万股

,

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的

4.43%,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

。

截止公告日

,

公司实际控制人阮鸿献、刘琼夫妇合计质押股份

4,559

万股

,

占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的

33.61%,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1%

。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5-078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以邮

件等形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00

时至

12:00

时在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

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李占通、伍光宁、刘强、常士生、蔡明、郑蜀闽

6

位关联董事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李占通、伍光宁、刘强、常士生、蔡明、郑蜀闽

6

位关联董事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的

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李占通、伍光宁、刘强、常士生、蔡明、郑蜀闽

6

位关联董事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相关审计、评

估报告详见公司

2015

年

5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李占通、伍光宁、刘强、常士生、蔡明、郑蜀闽

6

位关联董事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2015

年

4

月

17

日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大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5

月

11

日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

(

修订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转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10

月

19

日

,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

合同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9

名董事均确认同意上述全部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

上述议案涉及向关联方天津大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

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

鉴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后

,

将形成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大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现再次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对上述全部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的有效性予以

确认。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二

)

以现场会议和

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用于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标的资产后

,

将构成公司与关联方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两家标的公司的共同投资

,

即“购买非关联方股份而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鉴于

此公司对议案一、二、三、四进行再次审议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5-079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以邮件

等形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9:00

—

12:00

时在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

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

一、审议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

;

3

名监事均同意本次收购的相关事项

,

但由于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天津

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关联监事艾国、解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因此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3

名监事均同意本次收购的相关事项

,

但由于公司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后将形成与关联方天津

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关联监事艾国、解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因此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

2015

年

4

月

17

日

,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大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制定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分红回报

规划

>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5

月

11

日

,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的议案》、《关

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

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通燃气员工持股计划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修订

)

》等相关议案。

3

名监事均确认同意上述全部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

上述议案涉及向关联方天津大通投资大通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

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后

,

将形成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大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现再次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对上述全部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的有效性

予以确认。

本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5-080

关于公司购买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及

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各88%股权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

1

、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时

,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回避对该等议案的表决。

2

、本次交易须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后

,

方可实施。

3

、如果两家标的公司由于市场竞争、政策变动、内部控制等原因出现盈利能力或资产状况等不利变化

,

将会

给公司经营和盈利能力带来一定的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15

年

11

月

22

日

,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大通燃气”、“上市公司”

)

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

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等

议案

,

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购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航信托”

)

持有的德阳市旌

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旌能天然气”

)

及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罗江天然气”

,

旌能天然气和罗

江天然气以下合称“两家标的公司”

)

各

88%

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

订

)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购买非关联方

股份而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

按照关联交易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

,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

2015

年

4

月

17

日、

2015

年

5

月

11

日

,

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及《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

以评估价值为依据

,

公司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购买中

航信托持有的两家标的公司各

88%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

2

、本次交易对方中航信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

通集团”

)

现持有两家标的公司各

12%

的股权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向中航信托购买标的资产后

,

公司将持有两家标的公司各

88%

股权

,

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大通集团对两家标的公司的共同投资

,

即“购买非关联方

股份而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

按照关联交易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

、

2015

年

11

月

22

日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李占通等

6

名关联董事

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4

、本次交易须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后

,

方可

实施。

5

、本次交易系本公司拟按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证券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

产

,

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因购买非关联方股份而

形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

因此被界定为关联交易

,

但不是公司向大通集团购买资产

,

不属于大通集团的资产注入行

为

,

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二、关联方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方———大通集团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大通大厦九层

法定代表人

:

李占通

注册资本

:4,548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20000000003341

税务登记证号码

:120104600830630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项目、生物医药科技项目、环保科技项目、媒体项目、城市公用设施项目投资

及管理

;

投资咨询

;

仪器仪表、机电设备

(

小轿车除外

)

、燃气设备批发兼零售

;

涉及上述审批的

,

以审批有效期为准

;

采

矿机械设备销售、租赁

;

工程技术服务

;

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线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兼零售

(

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2)

股权结构

根据大通集团的公司章程

,

大通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李占通

３

，

１８３．６０ ７０．００％

２

刘强

４５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３

伍光宁

４５４．８０ １０．００％

４

曾国壮

４５４．８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４

，

５４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大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占通。

2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净

资产等财务数据

大通集团成立于

1992

年

12

月

,

由自然人李占通、曾国壮、伍光宁、刘强

4

人出资设立

,

注册资本

4,548

万元

,

李占通

持股

40%,

曾国壮持股

24%

、伍光宁持股

18%

、刘强持股

18%;2008

年

1

月

28

日

,

伍光宁、曾国壮、刘强分别将所持股份

8%

、

14%

、

8%

转让给李占通

,

股权变更后自然人李占通持股

70%

、伍光宁持股

10%

、曾国壮持股

10%

、刘强持股

10%

。

大通集团是集房地产业、健康产业、城市公用事业等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大通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782,973.21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580,018.05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202,955.16

万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41,505.70

万元

,

营业利润

20,052.40

万元

,

净利润

22,252.11

万元。

3

、大通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大通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二

)

交易对方———中航信托的基本情况

1

、中航信托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

1

号“中航广场”

24

、

25

层

主要办公地点

: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

1

号“中航广场”

24

、

25

层

法定代表人

:

姚江涛

注册资本

:168,648.52

万元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未上市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000512000031

税务登记证号码

:

赣地税字

360101698475840

号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28

日

经营范围

: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外币业务

;(

一

)

资金信托

;(

二

)

动产

信托

;(

三

)

不动产信托

;(

四

)

有价证券信托

;(

五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六

)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

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七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

八

)

受托经营国务

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九

)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

十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十一

)

以存放同

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

;(

十二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十三

)

从事同业拆借

;(

十四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股权结构

根据中航信托的公司章程

,

中航信托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６

，

５４８．９２ ６３．１８％

２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３３

，

７２７．７４ １９．９９％

３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９９．５０ ９．５５％

４

共青城羽绒服装创业基地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７

，

８６６．８６ ４．６７％

５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４

，

４０５．５０ ２．６１％

合计

１６８

，

６４８．５２ １００．００％

中航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3)

主营业务及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中航信托的主营业务为信托业务。中航信托积极发展各个领域、不同类型的信托业务

,

创新产品设计

,

实现受

托资产规模快速增长。信托产品投资范围涵盖了证券、金融、能源、基础设施、房地产、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

;

信托

产品设计包括了股权投资、债权融资、

BT

、有限合伙投资、应收账款收益权、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业务结构

;

信托业

务合作模式涵盖了银信合作、信政合作、证信合作和私募基金合作等。

截至

2014

年末

,

中航信托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548,864.20

万元

,

净资产为

474,838.94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170,044.84

万

元

,

净利润为

90,966.97

万元。

2

、中航信托·天启

455

号四川新能源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以下简称“天启

455

号信托计划”

)

中航信托目前持有两家标的公司各

88%

的股权。中航信托是天启

455

号信托计划的受托人

,

其发起天启

455

号

信托计划

,

并将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用于收购两家标的公司各

88%

的股权。

天启

455

号信托计划规模为

51,000

万元

,

对应

51,000

万元信托单位

,

每一信托单位

1

元

,

其中优先级信托资金规

模为

34,000

万元

,

第

1

期次级信托资金规模

17,000

万元。根据相关信托合同、信托计划说明书等信托文件

,

天启

455

号

信托计划共有

6

名优先级受益人

(

指认购

/

申购信托计划优先级信托单位并享有优先级信托受益权的主体

)

及

5

名次

级受益人

(

指认购

/

申购信托计划次级信托单位并享有次级信托受益权的主体

):

(1)

优先级受益人

序号 受益人名称

／

姓名 受益人类型 收益权份额（万元）

１

中航信托（以中航信托·天启

３２８

号天玑聚富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认购）

优先级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２

白雪 优先级

２６０．００

３

胡瓒 优先级

２４０．００

４

李培新 优先级

２００．００

５

刘霞 优先级

１５０．００

６

徐凯盈 优先级

１５０．００

合计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2)

次级受益人

序号 受益人名称

／

姓名 受益人类型 收益权份额（万元）

１

兵工财务 次级

７

，

０００．００

２

曾以刚 次级

７

，

０００．００

３

段东林 次级

１

，

３００．００

４

舒光荣 次级

１

，

０００．００

５

严凯 次级

７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3

、中航信托·天启

328

号天玑聚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以下简称“天启

328

号信托计划”

)

根据相关信托合同

,

中航信托作为天启

328

号信托计划的受托人认购天启

455

号信托计划的优先级信托单位。

根据中航信托网站

(http://www.avictc.com)

的披露信息及信托计划说明书

,

天启

328

号信托计划是由中航信托作为受

托人发起设立的开放式信托计划。信托计划成立时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

,

不设上限

,

投资者可于开放日申购或赎

回信托单位。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同业拆借、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交易所及银

行间市场债券及票据

,

低风险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

包括固定收益类信托、券商理财、银行理财产品

,

债权、附回购股

权、附回购承诺的资产包

)

等。天启

328

号信托计划是开放式产品

,

其金额不设上限

,

存续期内每周三为开放日

,

合格

投资者可在开放日申购或赎回。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航信托持有的旌能天然气和罗江天然气各

88%

的股权

,

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

(

一

)

旌能天然气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住所

: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工业集中发展区韶山路北段

5

号

法定代表人

:

孙占卿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

成立日期

:2005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范围

:

天然气经营管理

,

天然气管道安装及维修

,

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

,

天然气站、场内部设

施设计

,

金属材料

(

不含稀贵金属

)

、建筑材料、日用杂品、百货、五金、交电、化工批发兼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股权结构

旌能天然气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中航信托

２

，

６４０．００ ８８．００％

２

大通集团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要历史沿革

旌能天然气的主要历史沿革情况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

订稿

)

的相关公告。

4

、主营业务模式

旌能天然气主要从事天然气管道输配和销售业务、天然气管道安装与维修、室内天然气管道设计业务

,

处于

产业链的下游

,

所属行业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5

、主要财务数据

旌能天然气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金额 金额 金额

资产总额

２１

，

３６４．２５ ２０

，

２５９．４６ １３

，

６１０．５１

负债合计

１２

，

９０９．４１ １３

，

１１１．９４ ８

，

２９９．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８

，

４５４．８４ ７

，

１４７．５２ ５

，

３１１．２０

营业收入

１１

，

４３０．８２ ２８

，

５５２．３５ ３０

，

７１９．６０

利润总额

１

，

５６３．０２ ３

，

８０６．４７ ５

，

３００．７４

净利润

１

，

３０７．３３ ３

，

２７３．２７ ４

，

３１８．１３

6

、客户集中度

旌能天然气最近两年及一期前五大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期间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主要客户一

２

，

５２６．７８ ２７．０１％

主要客户二

２

，

２７５．２８ ２４．３２％

主要客户三

１

，

２７６．３３ １３．６４％

主要客户四

４８３．９４ ５．１７％

主要客户五

３８７．２９ ４．１４％

合计

６

，

９４９．６２ ７４．２８％

２０１４

年度

主要客户一

９

，

７３５．５５ ３４．１０％

主要客户二

７

，

３９１．７２ ２５．８９％

主要客户三

１

，

４０２．０４ ４．９１％

主要客户四

９９８．９２ ３．５０％

主要客户五

８５５．８７ ３．００％

合计

２０

，

３８４．１０ ７１．３９％

２０１３

年度

主要客户一

１０

，

８８８．６３ ３５．４５％

主要客户二

８

，

５２７．２２ ２７．７６％

主要客户三

１

，

７３１．４４ ５．６４％

主要客户四

１

，

１６０．８１ ３．７８％

主要客户五

８１１．５９ ２．６４％

合计

２３

，

１１９．６８ ７５．２６％

最近两年及一期旌能天然气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况。

7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前

,

公司与旌能天然气不存在任何交易情形

,

旌能天然气与大通集团亦不存在任何交易。本次交易

后

,

旌能天然气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旌能天然气与大通集团之间不会新增任何交易。

8

、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

对旌能天然气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

权益进行了评估

,

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5

号”《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德阳市旌能天然气

有限公司

88%

股权涉及德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旌能资产评估

报告》”

),

评估结果如下

:

旌能天然气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

合并报表口径

)6,993.49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

权益资本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51,685.83

万元

,

评估增值

44,692.34

万元

,

增值率

639.06%;

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评估结

果。

因此

,

旌能天然气

88%

股权对应评估值为

45,483.53

万元。

旌能天然气的其他相关情况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相关公告。

(

二

)

罗江天然气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罗江县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

牟志政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

管道天燃气经营、压缩天然气

(CNG)

加气站

(

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8

月

19

日止

);

线路、管道

安装、维修

;

销售

:

车用压缩天然气

(

限分公司经营

)

、炊事用具、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石油沥青。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2

、股权结构

罗江天然气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１

中航信托

２

，

６４０．００ ８８．００％

２

大通集团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

合计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3

、主要历史沿革情况

罗江天然气的主要历史沿革情况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

订稿

)

的相关公告。

4

、主营业务模式

罗江天然气主要从事天然气管道输配和销售业务

,

所属行业为燃气加工和供应业。罗江天然气持有相关《燃

气经营许可证》

,

在授权经营区域内经营城市燃气销售业务

,

即外购天然气输配后在城市内分销。

5

、主要财务数据

罗江天然气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

金额 金额 金额

资产总额

３

，

３０４．１５ ３

，

０２６．６６ ２

，

８５８．５８

负债合计

６０２．１０ ７３９．８４ １

，

４２１．４５

所有者权益

２

，

７０２．０５ ２

，

２８６．８２ １

，

４３７．１３

营业收入

２

，

５１０．４０ ５

，

４３０．８６ ４

，

８９３．０４

利润总额

４８８．３４ １

，

００１．０９ １

，

２１５．２６

净利润

４１５．２３ ８４９．６９ ９０８．００

6

、客户集中度

罗江天然气最近两年及一期前五大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期间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占营业收入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主要客户一

３４６．２６ １３．７９％

主要客户二

２５５．８４ １０．１９％

主要客户三

７９．３３ ３．１６％

主要客户四

７４．１ ２．９５％

主要客户五

７１．７４ ２．８６％

合计

８２７．２６ ３２．９５％

２０１４

年度

主要客户一

１

，

０５５．５２ １９．４４％

主要客户二

５２１．４５ ９．６０％

主要客户三

１３７．０７ ２．５２％

主要客户四

１２３．６６ ２．２８％

主要客户五

１００．９１ １．８６％

合计

１

，

９３８．６１ ３５．７０％

２０１３

年度

主要客户一

７４１．７９ １５．１６％

主要客户二

３２５．１２ ６．６４％

主要客户三

１７２．３７ ３．５２％

主要客户四

１３７．７６ ２．８２％

主要客户五

１２５．００ ２．５５％

合计

１

，

５０２．０４ ３０．６９％

最近两年及一期罗江天然气不存在向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总额的

50%

或严重依赖于少数客户的情况。

7

、现有关联交易情况及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交易前

,

公司与罗江天然气不存在任何交易情形

,

罗江天然气与大通集团亦不存在任何交易。本次交易

后

,

罗江天然气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罗江天然气与大通集团之间不会新增任何交易。

8

、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评估对罗江天然气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

,

出具了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6

号”《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罗江县天然气有限公司

88%

股权涉及罗江县天然气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罗江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结果如下

:

罗江天然气股东全部权

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185.88

万元

,

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净资产价值

)

为

12,384.60

万元

,

评估

增值

10,198.72

万元

,

增值率

466.57%;

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因此

,

罗江天然气

88%

股权对应评估值为

10,898.45

万元。

罗江天然气的其他相关情况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相关公告。

对于本次交易

,

大通集团作为现持有标的公司各

12%

股权的股东

,

已放弃标的资产的优先购买权。

四、交易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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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旌能资产评估报告》和“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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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罗江

资产评估报告》

,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旌能天然气

88%

股权、罗江天然气

88%

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

45,483.53

万元和

10,898.45

万元

,

评估值合计为

56,381.98

万元。

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

公司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向中航信托购买标的资产的价格及

其调整方式的具体内容

,

详见本公告“五、《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主要内容”之“

(

五

)

标的资产转让价格及其定价依据”。

五、《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4

月

17

日

,

大通燃气与中航信托签订了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以下简称 “《资产购买协

议》”

);2015

年

5

月

11

日

,

大通燃气与中航信托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

(

一

)

协议主体、转让标的

资产购买方

: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方

: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

:

中航信托持有的旌能天然气

88%

股权和罗江天然气

88%

股权

(

二

)

支付方式

鉴于大通燃气系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

甲方应按照以下时间及比例支付股权转

让款

:

1

、在协议双方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并经资产购买方董事会批准后十个工作日内

,

资产购买方向资产出售方

支付订金

6,500

万元

;

2

、在资产购买方就本次交易相应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

10

个工作日内

,

资产购买方向资

产出售方支付

70%

的转让价款

;

3

、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

资产购买方向资产出售方付清余款

,

已按照《资产购买协议》约

定所付订金同时转为等额转让价款。

(

三

)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资产购买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并在下列条件成就时生效

:

1

、资产购买方就本次交易及相应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取得其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

;

2

、资产购买方就本次交易及相应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3

、资产出售方就向资产购买方出售标的资产取得其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

;

4

、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

四

)

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签订后

,

除不可抗力以外

,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或

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

均构成其违约

,

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另一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

五

)

标的资产转让价格及其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5

号”《旌能资产评估报告》和“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6

号”《罗江

资产评估报告》

,

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56,381.98

万元。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

资产出售方向资

产购买方出售标的资产的价格及其调整方式为

:

1

、如《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成就且资产购买方履行完毕该条约定的支付义务之时间在

2015

年

7

月

8

日前

(

含该日

),

则标的资产购买价款为

56,500

万元

;

2

、如《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成就且资产购买方履行完毕该条约定的支付义务之时间在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9

月

8

日

(

含该日

)

期间

,

则标的资产购买价款调整为

58,900

万元

;

3

、如《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成就且资产购买方履行完毕该条约定的支付义务之时间在

2015

年

9

月

9

日至

2015

年

11

月

8

日

(

含该日

)

期间

,

则标的资产购买价款调整为

60,100

万元

;

4

、如《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的支付条件成就且资产购买方履行完毕该条约定的支付义务之时间晚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

(

含该日

),

则标的资产购买价款调整为

61,300

万元。

(

六

)

资产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在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

且资产购买方按照相应条款支付相应款项后

,

双方将就标的

资产股权转让办理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七

)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

在过渡期内

,

标的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资产购买方享有

,

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资产出售方按其持有的两

家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承担。过渡期标的资产的损益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

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

八

)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两家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事宜。

六、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大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李占通先生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将采取合法及

有效的措施

,

促使其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关联企业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大通燃气相同或相似的、对大通燃气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并且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大通燃气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

,

大通集团出具《声明与承诺》

,

承诺本次发行完成后

,

如大通集团拟转让所持有

的两家标的公司

12%

股权的

,

应取得发行人的书面同意

,

在同等条件下

,

大通集团应优先向大通燃气转让

;

大通燃

气根据自身情况

,

有权择机要求大通集团将该等股权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转让给大通燃气

,

大通集团将积极配合履

行大通燃气、大通集团及两家标的公司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不涉及两家标的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及员工安置事宜。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

七、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通过本次交易

,

加快公司城市管道燃气领域的发展

,

完善燃气业务布局

,

提高上市公司收入、利润的

确定性和稳定性。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用于向中航信托购买标的资产后

,

构成公司与关联方大通集团对两家标的

公司的共同投资。本次交易前

,

公司与两家标的公司不存在任何交易

,

两家标的公司与大通集团亦不存在任何交

易。本次交易后

,

两家标的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两家标的公司与大通集团之间不会新增任何交易。

本次交易前

,

大通集团对两家标的公司不构成实际控制

,

即两家标的公司不属于大通集团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交易后

,

两家标的公司将被收购成为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

也不属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也不存

在同业竞争。因此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施本次交易后

,

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新增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实施后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大通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累计

(

不含本次

)

与大通集团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为

0

万元

,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为

0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

认真审阅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标的资产事项

,

同意将《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关

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意见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收购资产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

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交易将加快公司城市管道燃气领域的发展

,

完善燃气业务布局

,

提高上市公司收入、利润的确定性和稳

定性

,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实施本次交易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标的资产后

,

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

,

交易涉及的资产评估事项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

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

评估方法选用适当

,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

,

交易价格系以评估价值为依据确

定

,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因此

,

此

次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的相关规定

,

已充分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我们同意公司实施

本次交易。”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作为大通燃气的保荐机构

,

经核查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

(

一

)

本次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没有

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二

)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已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

三

)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后方可

实施。

综上

,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购买旌能天然气及罗江天然气各

88%

股权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

3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4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5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

6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5

号”《旌能资产评估报告》及“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396

号”《罗江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15-081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4

、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12

月

8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2015

年

12

月

8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5: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

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

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

,

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

(

实际持有人

)

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

,

同时对每一议案填报委托人对各类表决

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6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1

日

(

星期二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会议地点

: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华联东环广场

10

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关联股东是否回

避表决

是否需要

特别决议

通过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的议案 是 是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

是 是

议案

３

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是 是

注

:

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

2015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九次会审议。详细内

容见巨潮资讯网及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三、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二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

;

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三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

四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2

月

4

日、

12

月

7

日

(

上午

9:30

至下午

16:00)

。

(

五

)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六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受托人请携带身份证件及相关文件到场

,

法人授权等相关文件均应加盖法

人单位印章。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

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593

2.

投票简称

:

大通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8

日的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

—

11:30

和下午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大通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

即表

1

所列全部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3.00

元代表议案

3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列全部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３．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具体如下

: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

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身份认证流程

①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姓名”、、“证件号”、“证券账户号”、“手机号”等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注册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校验号码

(

有效期

7

天

)

。

②

激活服务密码

投资者在交易时段内

,

通过券商自助交易平台

(

如网上交易、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

)

如同下单买入股票一样

,

输

入特定证券代码

369999

指令激活服务密码。 具体操作如下

:

a

选择买入股票

b

输入证券代码

:369999;

c

输入购买价格

:1.00

元

;

d

输入购买数量

:

校验号码

;

服务密码

5

分钟激活。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③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数字证书认证中心

(http://ca.szse.cn)

申请数字证书的新办、补办、更新、冻结、解

冻、解锁、注销等相关业务。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2015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5:

00

—

2015

年

12

月

8

日下午

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投票流程

①

登陆

http://wltp.cninfo.com.cn ,

在“当日会议列表”中选择大通燃气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与“投

票”

;

②

股东登录

,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

输入“证券账户”和“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

CA

证书登

录”

;

③

登录后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表决操作

;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华联东环广场

10

层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610051

联系电话

:(028)68539558

传真

:(028)68539800

联系人

:

宋晓萌

(

二

)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七、授权委托书

(

附后

)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生

)

代表本

(

单位

/

本人

)

出席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根据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

持股数量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单位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授权受托人对大通燃气下述提案表决如下

:(

提案表决说明附后

)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３

、关于再次确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有效性的议案

备注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

(

单位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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